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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继宏

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吉林省

省校合作技术开发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经委（经济局）、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经发局、财审局，省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省校合作，有效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根据《吉林省省校合作技术开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吉财建[2007]263号)的有关规定，今年我省将继续组织实施省校合作技术开发专项。现将组织申报2009年度吉林省省校合作技术开发项目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重点领域

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新型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开展的重大产品开发和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开发项目为重点，突出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提升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的技术水平。重点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较好产业化前景预期的技术开发项目和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二、申报条件

（一）符合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项目成熟度高，产业关联度大，具备较好的产业化前景，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总量持续平稳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项目承担单位必须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项目必须以企业为承担主体，该企业具备与所申报的项目相适应的资金、技术、市场营销等能力。

（三）申报的省校合作项目必须是在五所高校（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和吉林大学）科研管理部门正式备案的项目。要求项目组织、运行方式合理，双方责、权、利及知识产权归属明确，并已签订合法、有效的技术合作（转让）合同。合作（转让）合同签订时间范围限定在2008年1月至2009年4月。

（四）双方合作研究、开发的关键技术清楚，技术先进、科学可行。合作双方前期工作基础扎实，合作方的技术能力在国内具有一定优势，承担企业具有项目合作实施能力，并通过合作可切实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及创新能力。项目经费预算合理，合同经费部分落实。
（五）以前申报并支持过的省校合作项目原则上不允许重复申报。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两年，重大项目不超过三年。

三、申报要求

1、申报程序

各市州、县（市）经委（经贸局）、财政局负责组织、筛选、核查并择优推荐本地区所在企业符合条件的省校合作项目，中省直企业的推荐项目可直接上报。

2、申报材料

（1）除由各地经委、财政局联合行文提出申请外，各地应按本通知要求组织企业与合作高校共同编写《吉林省省校合作技术开发项目申请报告》（见附件1）；

（2）项目申请报告要达到可研报告的深度，要注意技术开发项目与技术改造和科研项目的区别；

（3）项目编写单位要对报告进行认真校对、装订，一式三份，同时附电子版（WORD文档）。

各地及有关企业在上报书面及电子版申报材料的同时，要填报好项目推荐汇总表（见附件2），并将所有电子文档报至jsjbc777@126.com。项目申报相关资料可从中国技术创新吉林网（www.ctiinjl.com.cn）上下载。
3、申报时间

请各地及有关企业于5月22日前将申报材料报至吉林省工信厅科技处2份、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1份。

联系电话：省工信厅科技处0431-88970710、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0431-88550664。

附件：1、《吉林省省校合作技术开发项目申报报告》格式说明
2、吉林省省校合作技术开发项目推荐汇总表
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主题词：申报　项目　通知

抄送：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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